阜阳师范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微调审批单
	 学院
	 
	授课年级
	 

	授课专业
	 
	课程名称
	 

	原计划开课学期
	第    学期
	原计划学分、学时
	总学分：    （其中讲授：   实践：  ）

总学时：    （其中讲授：   实践：  ）

	拟调整内容
	

	调整原因（提出变更申请的单位需组织专家充分论证后详细填写）：
 
所在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     

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	教务处审批意见：
 
 

负责人签字：
年     月      日

	分管校领导审批意见：
 

 
签字：
年     月      日


备注：此表统一在正式开课的前一学期内第10～11周集中受理。经审批同意后，请提交教务处教研科处理和备案。另请复印两份，一份交选课中心，一份由所在学院教务秘书留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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